
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、《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及《上海华

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上海华培动力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在审阅有关文件资料后，对第

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发表意见如下:  

一、《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 

2019 年 1 月 15 日，本公司对募集资金账户使用情况进行自查的过程中，发现

财务部门在未经董事会审议，未经独立董事、监事会、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

的情况下，存在使用募集资金 19000 万元购买七天通知存款产品的行为。公司已对

此次违规行为进行了深刻反省与检讨，并采取了当日解冻资金、明确责任处罚、完

善制度、加强审核、组织学习等整改措施。此次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未对募投项目的

实施造成不利影响，未对公司及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失。具体内容

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《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关使用自查及整改情况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02） 

《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真实反映了公司

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，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

关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除上述事项外，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该议案。   

二、《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》    

鉴于王立普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，为保证公司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，董事

会拟聘任吴怀磊先生为公司总经理，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

会届满之日止。经审核，吴怀磊先生其任职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具备胜任总经理所需的知识水平、职业素养和管理经

验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该议案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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